
粤财采购〔2018〕3 号

各地级以上市财政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（税）局，省直各单

位，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：

为进一步规范我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和政府采购代理机构

（或采购人）职责履行行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

实施条条例》、《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》（财库〔2016〕198

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省财政厅于 2018 年 10 月 1 日起，对我省政府

采购评审专家、采购代理机构（或采购人）开展履职评价工作。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审专家履职评价有关要求

广东省财政厅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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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采购代理机构（或者采购人）通过广东省政府采购评

审专家随机抽取系统，对参加政府采购评审活动的专家进行履职

评价。

（二）评审专家履职评价以单个评审项目为基础，由采购代

理机构（或者采购人）按照《采购代理机构（或采购人）对评审

专家履职评价指标》（附件 1）进行记录评价，并按照评价说明和

要求上传相关证明材料。

（三）评审专家履职评价以量化扣分法计算得出单个评审项

目评价得分，以季度、年度为统计期间，按照算术平均法计算得

出评审专家季度、年度履职评价得分。总分为 10 分，履职评价

为 9分（含）以上为“优秀”，9（不含）-6（含）分为“良好”，

6（不含）分为“不合格”。

（四）采购代理机构（或者采购人）应当在政府采购评审活

动结束后 5个工作日内，记录评价评审专家履职情况。负责记录

评价的采购代理机构（或者采购人）应当是负责组织评审活动的

工作人员。

（五）评审专家可在广东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系统中查

询本人履职评价情况，并就有关情况作出说明。

（六）评审专家年度履职评价被评为“优秀”的，将被优先

选聘为我省政府采购资深评审专家。评审专家履职评价为“不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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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”的，未涉及违法且行为情节较轻的，由评审专家注册地所属

市级财政部门对该专家进行约谈警戒或发出“提醒函”，未涉及

违法行为但情节较重的，由评审专家注册地所属市级财政部门书

面报省级财政部门暂停该专家 1-3 个月的抽取资格；涉及违法行

为的，将由采购人所属预算级次的财政部门依法予以调查处理。

二、采购代理机构（或采购人）履职评价有关要求

（一）评审专家通过广东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系统，对

组织政府采购评审活动的采购代理机构（或者采购人）进行履职

评价。

（二）采购代理机构（或者采购人）履职评价以单个评审项

目为基础，由评审专家按照《评审专家对采购代理机构（或采购

人）履职评价指标》（附件 2）进行记录评价，并按照评价说明

和要求上传相关证明材料。

（三）采购代理机构（或者采购人）履职评价以量化扣分法

计算得出单个评审项目评价得分，以季度、年度为统计期间，按

照算术平均法计算得出采购代理机构（或者采购人）季度、年度

履职评价得分。总分为 10 分。9 分（含）以上为“优”，8分（含）

-9 分为“良”；6分（含）-8 分为“中”，6分以下为“差”。

（四）评审专家应当在政府采购评审活动结束后后 5个工作

日内，记录评价采购代理机构（或者采购人）的履职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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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采购代理机构（或者采购人）可在广东省政府采购评

审专家随机抽取系统中查询本单位履职评价情况，并就有关情况

作出说明。

（六）采购代理机构（或者采购人）的年度履职评价情况将

按照优、良、中、差排名，在广东省政府采购网上予以公布。

（七）采购代理机构（或者采购人）履职评价为“差”的，

未涉及违法行为且情节较轻的，由采购人所属预算级次的财政部

门对其进行约谈警戒或发出“提醒函”，未涉及违法行为但情节

较重的，由采购人所属预算级次的财政部门书面报省级财政部门

暂停该单位 1-3 个月的信息发布和专家抽取等操作权限；涉及违

法行为的，将由采购人所属预算级次的财政部门依法予以调查处

理。

三、评审专家和采购代理机构（或采购人）应当按照实事求

是、客观公正、诚实守信原则，真实记录对方职责履行情况。未

能真实记录职责履行情况的评审专家和采购代理机构（或采购

人），将暂停评审专家资格或采购代理机构（或采购人）专家抽

取等操作权限。

四、根据财政部有关规定，省财政厅将按照评审专家履职评

价情况等因素设置评审专家阶梯抽取概率；按照采购代理机构履

职评价情况等因素加强对采购代理机构的监督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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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采购代理机构（或采购人）对评审专家履职评价指

标

2.评审专家对采购代理机构（或采购人）履职评价指

标

广东省财政厅

2018 年 9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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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序号 记录主体 一级评价指标 二级评价指标
评价
内容

分值（总
分10分）

评价说明及要求

1 系统
提前请假，系统通知评审时间4小时以上（含4
小时）完成请假的。

□是 不扣分

举例：系统通知评审时间为15时，评审专家在当

日11时（含）之前完成请假的，记为“提前请假
”。评审专家的出席率（提前请假次数/已同意
出席次数=出席率）将影响评审专家的抽取概率

。

2 系统
请假，距系统通知评审时间4小时以下至20分钟

以上（含20分钟）完成请假。
□是 扣0.5分

举例：系统通知评审时间为15时，评审专家在当

日11时（不含）至14时40分（含）之间完成请假
的，记为“请假”。

3
采购人
（或采购

代理机
构）

迟到，系统通知评审时间后30分钟以内（含30
分钟）出席的。

□是 扣0.5分

举例：系统通知评审时间为15时，评审专家在当
日15时至15时30分之间到达评审地点的，记为“
迟到”。记录主体应上传《评审专家签到表》及

录像截屏等相关证明材料。

4
缺席，未请假且在系统通知评审时间后30分钟
内未出席。

□是 扣1分

举例：系统通知评审时间为15时，评审专家在当
日15；30（不含）之前未能到达评审地点的，记
为“缺席”。记录主体应上传《专家缺席确认表

》及相关证明材料。

5 系统
未能在参加评审活动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记录采
购代理机构职责履行情况。

□是 扣0.5分

6

采购代理
机构（或
采购人）

未出具身份证明或未配合进行身份核对。 □是 扣1分

评价为“是”的，必须上传相关证明材料。系统
以短信告知评审专家履职评价情况，评审专家可
查看本人履职评价情况，并就有关情况作出说明

。

7 未完成评审工作擅自离开评审现场。 □是 扣1分

8 不熟悉政府采购相关政策法律。 □是 扣1分

9 专业能力（或水平）不能满足项目评审需要。 □是 扣1分

10

在评审工作开始前，未配合上交手机等通讯工

具或相关电子设备交由采购代理机构（或采购
人）统一保管。

□是 扣2分

11
评审期间违规使用手机等通讯工具或相关电子
设备。

□是 扣2分

12 干预或者影响正常评审工作。 □是 扣2分

13 接受供应商主动提出的澄清和解释。 □是 扣2分

14 记录、复制或者带走任何评审资料。 □是 扣2分

15 超标准索要劳务报酬、差旅费或其他报酬。 □是 扣2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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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记录主体 一级评价指标 二级评价指标
评价
内容

分值（总
分10分）

评价说明及要求

16

采购代理

机构（或
采购人）

违反评审纪律发表倾向性意见或者征询采购人
的倾向性意见。

□是 扣2分

评价为“是”的，必须上传相关证明材料。系统
以短信告知评审专家履职评价情况，评审专家可

查看本人履职评价情况，并就有关情况作出说明
。

17 对需要专业判断的主观评审因素协商评分。 □是 扣2分

18 其他违法违规行为。

未按照采购文件规定的评审程序、评
审方法和评审标准进行独立评审。

□是 扣10分

泄露评审文件、评审情况的行为。 □是 扣10分

与供应商存在利害关系未回避。 □是 扣10分

收受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、供应商

贿赂或者获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
。

□是 扣10分

拒不履行配合答复供应商的询问、质

疑和投诉等法定义务。
□是 扣10分

以评审专家身份从事有损政府采购公
信力的活动。

□是 扣10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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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序号 记录主体 评价指标 记录内容 分项（总分10分） 评价要求

1

评审专家

是否核对评审专家身份和采购人代表授权函。 □否 扣0.5分

评价为“否”，须上传书面说
明文件和其他相关证据，系统
以短信告知代理机构记录情
况；代理机构可查看本单位职
责履行情况记录，并就有关情

况作出说明。

2 是否告知回避要求。 □否 扣0.5分

3 是否宣布评审工作纪律和程序。 □否 扣0.5分

4 是否提供必要的评审条件及配套的评审环境 □否 扣0.5分

5
在评审工作开始前，是否统一将手机等通讯工具或相关电子设备进
行保管。

□否 扣0.5分

6
是否及时制止和纠正采购人代表、评审专家的倾向性言论或者违法
违规行为。

□否 扣1分

7 是否对评审数据进行校对、核对。 □否 扣2分

8
在自有场所组织评审工作的，是否具备必要的评审场地和录音录像
等监控设备设施。

□否 扣2分

9
评审工作完成后，是否及时按照规定向评审专家支付劳务报酬或异
地评审差旅费

□否 扣1分

10 是否有与评审工作无关的人员进入评审现场。 □是 扣1分

评价为“是”，须上传书面说
明文件和其他相关证据，系统
以短信告知代理机构记录情
况；代理机构可查看本单位职
责履行情况记录，并就有关情

况作出说明。

11 是否发表了存在歧视性、倾向性意见。 □是 扣2分

12
是否存在评审现场管理不规范（比如：使用手机、随意离开现场、
非评审工作人员翻看投标文件等）。

□是 扣2分

13 采购文件或采购过程是否存在违法情形。 □是 扣10分

14 系统
在采购活动或评审活动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，没有对评审专家的职责
履行情况进行评价。

□是 扣1分

-
 
8
 
-





抄送：省档案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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